
新北市土城區頂埔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規則及收費基準 

(113.9月修) 

一、 依據：「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要點」及「新北

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二、 目的： 

（一）提供社區民眾與團體從事休閒活動與社教文化之場所。 

（二）促進學校資源與社區共享之理念。 

（三）發揮學校為社區中之功能。 

三、 開放使用範圍： 

（一）教育活動。 

（二）體育活動。 

（三）其他不違反法規或公序良俗，且符合公益目的活動。 

（四）婚喪喜慶筵席、影響其他運動人員安全之運動（例如：棒球、直排輪等）及

其他違反法令之用途者一律不予借用。 

（五）申請人申請使用場地，不得為營業行為。但具教育意義或情形特殊，經本校

允許者，不在此限。 

四、 開放使用時間： 

（一）新北市土城區頂埔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以不影響本

校正常校務運作、教學、相關活動之進行及校園安全管理為原則。 

（二）開放時間如下： 

1.平常上課日：06:00 ~ 07:00；17：00 ~ 18：30。 

2.星期六：08：30 ~ 12：00；13：00 ~ 16 : 30。 

3.星期日與國定假日 : 全日不開放，如需租借請洽總務處；因應警衛值勤工

時，如租借需另負擔警衛執勤費用，08-12點700元，08-16點1500元。 

4.寒暑假：除本校學藝活動外，請洽總務處詢問。 

（三）前項開放時間與本校使用相衝突時，以本校學生學習為優先。 

（四）本校因施工、重大教學活動或其他特殊情形，校園場地開放確實有困難者得

暫停開放。 
五、 使用場地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使用場地、設備器材及相關設施，應妥善愛惜使用，使用完畢後，如數歸還

及回復原狀；其有短少或損壞，應予補足、修復或照價賠償。 

（二）申請屬辦理一千人以上大型活動者，應另檢附活動計畫書並依附件二審查事

項表之規定進行審查。但未達一千人之活動，經本校認為有必要者，亦同。

大型活動場地之活動現場收容人數，以每平方公尺四點五人核算管制之。 

（三）本校於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以本校為受益人自行加投保足額火險、公共意外



責任險或其他場地使用或活動有關之保險，其他未盡事宜比照新北市政府及

所屬各機關本校辦理各項活動現場安全須知及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本校

辦理各項活動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四）使用場地有張貼海報、宣傳標語等必要者，應經本校許可，始得於指定地點

張貼。未經本校同意，不得使用漿糊、膠紙、圖釘或其他可能污損場地之物

品於場地內之牆面、地板及其設備。申請人如須在相關校園場地內外搭建臺

架及電氣設備時，應經本校同意後，由具有相關資格之人員於指定地點搭建；

搭建與使用並應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違反本規定者，本校得於必要時強制

拆除，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五）未經本校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校內水、電、瓦斯、校內物品或設施等資源。 

（六）申請人須在指定地點及核准時限內辦理活動，於活動結束後應立即將使用之

場地、設施及物品等恢復原狀。 

（七）申請人於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設備、公共安全、交通及環境衛

生之維護，活動所產生之垃圾及回收物品應自行處理。 

（八）申請人之車輛請依本校指定地點停放，不得停置於本校人行道或大門前，以

維護校園環境。 

（九）申請人須遵守本校一切規定及要求並遵守本校人員之指導與規範，不得有其

他違反法規之規定情事，違反本校場地借用任何規定，本校有權立即中止其

使用。 

（十）逾期未回復原狀或有損害時，本校得逕行清潔或修復，所需費用由保證金中

扣除，如有不足，應予追償。 
六、 申請使用程序： 

（一）請於7天前填具校園場地使用申請書，向本校總務處提出申請。 

（二）申請時依本校收費標準繳納場地使用、照明使用、空調使用等費用及保證金，

經本校核定後通知申請者使用。 

（三）借用場地需暫停使用或延期者，請於使用日前向總務處提出申請，逾期不予

受理，視為已使用。若遇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得申請延期使用或費用

全數無息退還。 

七、長期使用：申請長期定期使用校園場地，每期以6個月為限，期滿後如需繼續使

用， 應於期滿7日前重新提出申請。如申請長期定期借用者眾多致場地時段不足

使用時， 由本校依用途別及申請先後順序准駁之。 

八、 收費基準：詳「新北市土城區頂埔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收費基準表」。 

九、本校因緊急情形或其他重要活動有需要必須優先使用時，得於使用日前，通知

申請人改期，如無法改期者，廢止原許可，並退還所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

申請人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 

 

 



新北市土城區頂埔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收費基準表 

 （新台幣元） 

場地名稱 收費基準 備 註 

體育館 1,800/全館 1.室內空間有羽球場 4 面，籃球場 1 面、舞台1 座。

摺疊桌 10 張、椅子 200 張，數位講桌1座，單槍及

投影白幕1組，音響1組。 

2.全面舖設 PVC 耐磨止滑地墊（厚度 8.0mm） 

室內籃球場 500/半場 籃球場 1 面， 

全面舖設 PVC 耐磨止滑地墊（厚度 8.0mm） 

室內羽球場 200/面，共 4 面 室內空間有羽球場 4 面。 

全面舖設 PVC 耐磨止滑地墊（厚度 8.0mm） 

階梯教室 700/間 室內空間可容納 100 個座位。 

綜合教室(會議室) 800/間 室內空間可容納 60 個座位。 

室外運動場 1,000/場/時 200 公尺/6 條PU 跑道 

綜合球場 300/面 籃球場 2 面、躲避球場 1 面 

風雨操場 600/側 開放空間 

B1 樂活教室桌球室 100/間 桌球桌 2 面(1桌50)，球具自備。 

B1 地墊教室 800/間 鏡子、專業級地墊（厚度 6cm 須脫鞋使用） 

普通教室 400/間  

 

 

 

汽車停車位 

 

 

200/月/格/上班時間 

1,000/月/格/全日 

1.教職員工停車優惠:上班期間停放為每月 200 元/

格；全日停放為每月1000元/格。 

2.遙控器採使用者付費為原則，損壞或遺失需自負賠

償費用(一只 525 元) 

3.停車位僅提供車輛停放使用，本校不負任何保管之

責任。 

 

扣除教師需求多餘 

汽車停車位 

 

1800/月/格/全日 
1.  順位一:教職員第二台車與限直系親屬之車輛停車

優惠為每年優惠1800元*12月=21600元。 

2. 順位二:家長會成員、頂埔基金會成員、頂埔校

友會成員之車輛停車優惠為每年優惠1800元*12

月=21600元。。 

3.遙控器採使用者付費為原則，損壞或遺失需自負賠

償費用(一只 525 元) 

4.停車位僅提供車輛停放使用，本校不負任何保管之

責任。 

補充事項： 

一、除汽車停車位外，場地使用費至少以 1 小時為計算單位(未足 1 小時者，以 1 小時計算)。 

二、 借用設備標準： 

  1.電腦、資訊設備每部每次 50 元。 

  2.投影機、電器設備每部每次 300 元。 

  3.電梯每部每次 600 元。 

  4.舞台電燈照明，按每小時 42 元計算收費。 

  5.冷氣空調，每組兩台，每小時 1,000元計算收費。 

  6.預演或預先使用者，依使用時數計算。 

三、場地保證金為總收費額度 2 倍，長期借用得視情況減收或免收。 



四、本市各公立機關團體、里辦公室、本校為主辦、協辦、本校相關團隊之活動、教職員    

停車得免收保證金。 

五、本市各公立機關團體、公益團體或本校相關團隊申請使用時，得酌減收(不低於 50%)或 

    免收場地使用費，但相關燈光及空調費用仍需視實際情況繳納。 

六、場租保證金退費:匯款金額低於一萬元者，酌收10元匯費。匯款一萬元以上者不收取匯費。 

  

 

 

 

 

 

 

 

 

 

 

 

  



附件一 

新北市土城區頂埔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申請書 
 

 

 

申 請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地 址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預計)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  
 

活 動  性 質 
□一般活動，未收費或無收入 

□有收取費用，費用為  

使用場地  
 

使  用  設  備 
 

 

 

 

 

 

使 用 

時 間 

□長期：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使用週期： 

□單次使用： 

布   置：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 

彩   排：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 

 

 

費 用 

場地使用費 新臺幣： 元  

 

合計金額： 元 設備使用費 新臺幣： 元 

保 證 金 新臺幣： 元 

其他費用 新臺幣： 元 

 

 

備 註 

□依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規定得免收保證金。 

□依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規定得減/免收場地使用費 

□其他事項： 
 
請配合場地復原、垃圾自行處理 
 

承 辦 人 
  

總  務  

主  任  

  

 

校 長 

 

出 納 組 
 



附件二 

受理申請辦理大型活動應審查事項表 

申請人：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項次 

 

應申請及審查事項 

 

審查結果 

 

備註 

 

一 

 

工作分組與職掌劃分及人員分工 

□符合 

□不符合 

□其他 

 

 

二 

 

活動場地安排配置 
□符合 

□不符合 

□其他 

 

 

三 
出入動線規劃及參與人數管制措施，應符合新北市政府及 

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各項活動現場安全須知第四點規定 

□符合 

□不符合 

□其他 

 

 

四 使用場地搭蓋臨時建築物應符合新北市各項活動搭建臨時 

建築物管理作業程序 

□符合 

□不符合 

□其他 

 

 

五 

 

使用設備符合消防法規 
□符合 

□不符合 

□其他 

 

 

六 

 

因天候影響活動之應變措施 
□符合 

□不符合 

□其他 

 

 

七 

 

緊急事故之因應措施 
□符合 

□不符合 

□其他 

 

 

八 

 

意外事故防範方案 
□符合 

□不符合 

□其他 

 

 

九 
必要時加投足額火險、公共意外責任險或其他場地使用或 

活動有關之保險 

□符合 

□不符合 

□其他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校  長  

批  示  

 

 


